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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點：
我們要做的是社會事業，
我們採取的是企業手段，
我們把它稱作社會企業。

分別：
社會企業不同於非營利組織，在於社會企業所創造獲利必須分配；
社會企業不同於營利組織，在於社會企業的利益分配原則是理性的，
有考量社會意義的，是合理的分配。

社會企業的目的：以創業開創利益，利益兼顧經濟與社會價值，並合理分配所開創的利益，
並且關注這個企業發展對社會的影響（關照內、外系統的不自相矛盾與永續發展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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